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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香港花卉展覽  
活動參加者  
防疫措施須知  

 

參加者須遵守下列規定，以及大會／政府衞生防護中心或食物及衞生局於展期內

更新及不時通知的任何其他規定：  

 
1. 所有人士入場時和於場內必須一直佩戴口罩。  

 

2. 所有人士須於入場前量度體溫，如有病徵（例如發熱、急性呼吸道不

適、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將被禁止入場；如已在場內，則須立即

離場，並應盡快求診。  

 

3. 場內人士應保持由康文署指定的社交距離，而人數也不得多於屆時

政府就防疫聚眾所規定的上限。  

 

4. 入場人士一律不准飲食，場內未設售賣飲品和食物的攤位。  

 

5. 場地入口會張貼「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所有入場人士均須在進

場前以手機上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有關二維碼。十五

歲以下和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士及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難的殘疾

人士可獲豁免使用「安心出行」。所有獲豁免人士必須填寫表格登

記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首四位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和到訪日期

及時間。  

 

6. 入場人士須最少已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只有以下兩種情況可無需

符合疫苗接種要求：（一）因年齡關係而未符合接種疫苗資格；或

（二）因健康原因而不適合接種、並持有相關醫生證明書的人士。  

 

7. 為加強防疫，參加者可考慮佩戴眼部防護裝備如眼罩或面罩及適時

更換已弄污的口罩。所有人士亦應注意保持雙手清潔，並避免進行

會產生懸浮微粒的活動，例如叫喊、反覆誦讀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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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人士須遵守政府根據任何適用的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包括但不

限於《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章 )及其附屬法例，包括《預防

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 )(業務及處所 ) 規例》(第 599F章 )、《預防及

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集 )規例》(第 599G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 (佩戴

口罩 )規例》(第 599I章 )及《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規

例》 (第 599J章 ))刋憲或以其他方式發出的最新指示，以及須遵守由

康文署就有關預防及控制 2019冠狀病毒病等傳染病在場地採取的措

施。如違反或未能遵守上述規例、規定或指示，可能會被檢控。  

 

9. 因應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新發展，康文署或會修訂上述各項防疫抗

疫措施，亦可能會調整花展規模及開放時間，收緊公眾入場要求，

甚至取消舉辦花展。  


